
咨询服务合同

项目名称: 紫阳县“十五五”新型工业化发展规划编制项目

甲方:紫阳县经济贸易和科学技术局

乙方: 中大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签订日期:



咨询服务合同

甲方： 紫阳县经济贸易和科学技术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乙方：中大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10000797942467L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其它相关法 律、法规，经甲、

乙双方协商一致，签订本合同。

第一条 项目基本情况

1.1项目名称：紫阳县“十五五”新型工业化发展规划编制项目

1.2项目地点: 紫阳县

1.3项目类型: 发展规划

第二条 技术标准及要求

2.1 国家、地方相关法律法规、标准及要求

2.2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第三条 服务期限：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完成编制规划全部工作止

第四条 项目成果及验收

4.1乙方按约定的数量递交规划成果。规划成果为通过审批部门审

查的文本说明书附图在内的图册陆套，电子版资料(包括文本说明书

附图)壹套。

4.2项目成果采用召开评审会的方式进行验收。甲方应在评审会结

束 7个工作日内以书面形式将评审意见反馈乙方，双方另行约定完成

修改及交付的时间。

第五条 合同价款及付款方式

5.1本合同价款为：人民币壹拾玖万壹仟元整(¥191000.00元),通过



银行转账方式支付价款。

5.2 付款方式：

付款时间 比例（%） 金额（元）

本合同签订后 30个工作日内 10% 19100

规划通过县人大、政府相关会议审定通过后 30 个工作日内 70% 133700

乙方交付规划定稿后 30个工作日内 20% 38200

5.3 规划费用包括：项目编制费用、文稿制作费用、乙方应缴纳的

税款、规划专家组在项目地考察调研及各阶段的交通费、食宿费等费

用。

5.4 各阶段的规划咨询成果汇报会、评审会，由甲方聘请专家评委

的专家费、食宿费等费用由甲方承担。

5.5 如甲方需要乙方完成超出合同约定以外的其它工作内容，乙方

将向甲方另行收取费用。

5.6 在合同履行期间，甲方因其它原因要求终止或解除合同时，应

及时通知乙方。乙方未开展咨询工作的，不退还甲方已付的预付款；

乙方已开始调研和规划编制工作的，甲方应根据乙方已进行的实际工

作量，协商支付。

5.7 乙方违反约定，未按合同约定提交规划咨询成果的或者编制规

划质量低无法通过专家组评审，影响十五五工业规划编制工作的，甲

方有权解除合同，乙方应返还已收取的咨询及预付费用。

5.8 乙方指定收款账户信息：

账 户 名：中大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开 户 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高新自贸区支行



账 号：61050110066700000276

5.9 甲方未按本合同约定将服务费用汇入乙方指定账户，由此产

生的经济和法律责任由甲方承担；乙方更换指定账户时需出具书面申

请。

第六条 双方责任

6.1甲方责任

6.1.1甲方应指派专人负责联系和协调本合同履行的全过程，如合

同履行期间更换相应人员需书面告知乙方；

6.1.2甲方应及时向乙方提供所需技术基础资料，并对其完整性、

正确性及时限负责；

6.1.3甲方应协助乙方进行现状调研和相关资料收集，组织相关单

位的座谈会，并为乙方在现场工作期间提供相应的便利条件；

6.1.4甲方应及时组织项目各阶段成果的汇报、审查、研讨等工作；

6.2乙方责任

6.2.1乙方应严格遵照国家及地方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标准和

技术规定的深度要求以及本合同约定的内容向甲方交付成果，并对提

交的成果质量负责；

6.2.2乙方完成项目各阶段成果的汇报、审查，并负责解答相应的

技术问题；

6.2.3乙方应按各阶段成果审查和征询意见进行成果修改和完善，

并向甲方提交对应修改的书面报告。

6.2.4乙方在本合同执行完成后，须为甲方提供关于本项目的后期

跟踪服务，包括：规划解释、政策咨询、技术协调等服务；

6.2.5乙方应对其工作人员在现场工作期间的一切行为负责，如安



全事故责任及因此发生的人身损害赔偿和其它费用由乙方承担。

第七条 保密责任

甲、乙双方均应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和其它相

关规定，妥善保管对方提供的资料，保守对方的各项秘密，并保护对

方的知识产权；未经对方许可，不得利用知悉的对方资料和成果为自

己或第三方谋取利益；

第八条 合同争议解决

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如发生争议，双方应本着平等自愿的原则，

按照合同的约定分清各自的责任，采用协商的办法解决争议；协商不

成时，双方当事人有权向项目执行地法院提起诉讼。

第九条 其他事项

1、本合同一式 肆 份，自甲乙双方盖章签字之日起生效，双方各

执 贰 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2、双方共同履行完本合同规定的责任义务后，本合同即终止。

3、本合同未尽事宜，双方应及时协商并共同签订补充协议，补充

协议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补充条款：无

(以下为签字页，无正文)

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中大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

（签字或盖章） （签字或盖章）

地 址：
地 址： 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丈八街

办唐延南路8号泰维智链中心一期B座2

层 205 室



联系电话： 联系电话：

时 间： 年 月 日 时 间： 年 月 日


